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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71）

根 據 第 13.09(1) 條 作 出 一 般 披 露 ：
股 價 敏 感 資 料

提 交 重 組 計 劃 以 退 出 重 組

謹此提述佳邦環球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分別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日、四日及十日刊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的主要營運附屬公司佳通科技（蘇州）有限公

司（「佳通科技（蘇州）」）已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八日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蘇州市吳中區

人民法院提交有關其重組（「重組」）的最終重組計劃（「該計劃」）。

根據該計劃，佳通科技（蘇州）將 i）向債權人償還大量債務；ii）向無抵押債權人就餘

下大部分債務徵求豁免；iii） 遞延償還所有餘下債務至債權人批准該計劃日期後三

年內；及iv）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五日所公佈，與本公司潛在投資夥伴Hi-

P International Limited的一家附屬公司合作，恢復作為一名硬性印刷線路板製造商

的正常業務經營。

佳通科技（蘇州）於過往六個月內一直在法院的保護下進行重組。於該期間，佳通科

技（蘇州）已大幅削減成本、減少債務、精減業務、尋求新的投資機會，並最終就銷

售佳通科技（蘇州）的柔性及軟硬結合性印刷線路板業務與Hi-P International Limited

的一間附屬公司訂立最終協議，詳見二零零九年八月五日刊發的公告。此協議如順

利完成，將會大幅減輕本集團的財政負擔，並令業務重回軌道，是確保重組成功的

重要舉措。



– 2 –

該計劃有待債權人在預計自提交日期起計一個月內舉行的債權人會議上批准。如獲

批准，則佳通科技（蘇州）將於重組後成為一個具備更穩固財務狀況及健全業務的正

常營運實體，亦為本集團發展先前公告所述的中國3G及多媒體廣播等新業務提供足

夠的空間及資源。

董事會謹此強調，提交的該計劃未必會獲得佳通科技（蘇州）債權人的批准。公眾投

資者及本公司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另行刊

發公告，以向本公司股東匯報最新情況。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1）條而作出。

承董事會命

佳邦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秋智

香港，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一名執行董事黃秋智先生；三名非執行董事周燦雄先生、楊毅先生及李

珺博士；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偉霖先生及余錦基先生（BBS, MBE, JP）。


